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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沈娟娟

小明的家在合肥，因为政府建设项目的需要，已经被划入拆迁范围。
终于可以搬进新家啦！在高兴之余，小明的眉头又皱了起来，因为《合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已经

于去年底到期了，今年又将执行怎样的政策呢？
事实上，从今年起，将执行新的《合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有效期3年。

重大决策，终身追责
合肥市将建立重大决策终身
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在行政执法的过

程中，“各执一词”的现象经常发生，市民和执

法队员都有话要说。今后，将有“眼睛”全程盯

着执法过程，让猫腻无处藏身。昨日，合肥市

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透露，合肥将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执法全过程都有“眼睛”盯着

今年，合肥市将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开

展县级重点领域综合执法试点，推进行政执法

权向乡镇延伸，探索研究通过地方立法明确开

发区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

“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加强行政执

法规范化建设。”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执法过

程要“敞亮”外，行政执法文书也要“曝光”。

因为，合肥市将探索建立行政执法文书公

示制度，逐步推进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

和个人隐私以外的行政处罚文书予以公开。

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

市场星报记者了解到，今年合肥将在一些

重点领域加强立法。

相关负责人举例，比如制定合肥市防震减

灾、巢湖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以及合肥市企业

国有产权转让管理办法、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修改）等。

“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上述负责人透

露，今年上半年，县（市）区政府及部门、开发园区

管委会和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法律顾问服务

覆盖率要达到100%，并采取有效措施实现法律

顾问服务向村、居延伸。

行政审批，网上一站式搞定

据介绍，今年合肥将进一步精简和下放行

政许可审批项目，取消非许可审批项目，优化

审批流程。

去年，合肥市本级行政审批项目从147项

精简为83项，行政审批事项共减少64项，减少

43.5%。

按照相关负责人的想法，今年将实现合肥

市行政审批的网上“一站式”公共服务 、网上

“一体化”运行管理。

重大决策，终身追究责任

今年，合肥市将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

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

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

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

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城镇职工医保单位
缴费费率降至7%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市场星报记者从

合肥市政府常务会上获悉，《合肥市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办法》将修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缴费费率将适当降低。

据介绍，经过调研、测算，合肥市将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费率由8%调整为7%，个

人2%的缴费比例不调整；灵活就业人员中需要

建立个人账户的，个人缴费比例由10%调整为

9%，不需要建立个人账户的，个人缴费比例由

6.5%调整为5.5%。

《合肥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今年起实施

住宅按套内面积“征一补一”
每户最多可以增购15平方米

哪些情况可以征收房屋？
为了公共利益的六种情况

“有工作人员来找我谈话，说要征收房屋，可我怎么知

道这样征收决定是不是合法合规的呢？”小明发出了疑问。

解读：
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有六种情形之一，确需征收房

屋的，可以作出房屋征收决定。

这六种情形分别是：国防和外交的需要；由政府组织

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由政府

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

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

的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

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

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

哪些情况拿不到补偿？
新建、扩建、改建房屋

“趁着还没拆迁，再多盖两间房吧！”听到拆迁消息后，

小明的邻居们就纷纷开始“想点子”，希望能多分点房。

解读：
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不得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实施

下列行为：新建、扩建、改建房屋；改变房屋、土地用途、房

屋析产、转让、租赁、抵押；迁入户口或者分户（因婚姻、出

生、回国、大中专生毕业、军人退伍转业、刑满释放等原因

迁入的除外）；以被征收房屋为注册地址办理工商注册登

记手续；其他不当增加补偿利益的行为。如果违反规定

实施上述行为，是不予补偿的。

异地产权调换按照什么标准？
住宅按照套内面积“征一补一”

拆了房子，到底如何补偿呢？小明家里是一套一室

一厅的房子，如果换新房，小明希望能换一套更大更敞亮

的房子，这个愿望能实现吗？

解读：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根据被征收人提供的合法有效证

照所确认的房屋面积和用途，对被征收人予以补偿，补偿

实行产权调换或者货币补偿方式。

对被征收房屋的补偿包括对被征收房屋及其附属物的

补偿，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停产停业损失的补

偿。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签订补偿

协议并按时搬迁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给予搬迁奖励。

如果房屋有有效证照，住宅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按

照套内建筑面积“征一补一”。异地产权调换的，应当根

据征收区域与产权调换区域房屋市场价格，在征收补偿

方案中确定面积调整系数。

被征收人在产权调换建筑面积基础上，每户可以增购不超

过15平方米建筑面积，增购价格按照建筑安装成本价计算。

货币补偿由谁说了算？
货币补偿评估委托费列入征收成本

如果小明和家人不想进行产权调换，而是选择货币

补偿，那么补偿的钱有没有规定是多少呢？

解读：
房屋征收部门应当组织被征收者选定房地产价格评

估机构，对征收范围内各类房屋进行预评估，确定货币补

偿基准价，评估委托费用列入征收成本。

过渡期安置费怎么支付？
住宅过渡期不超过18个月

房子即将被拆迁，可新房还没盖好。小明和家人很

惆怅：“我们该住在哪呢？房租现在可不便宜啊！”

解读：
征收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被征收人实行过渡性安置，住

宅过渡期不超过18个月，非住宅过渡期不超过30个月。

过渡期内被征收人自行临时过渡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

按照规定标准支付临时安置费。逾期未安置，自逾期之月起

不满12个月的，按照规定标准的50%增付临时安置费；超过

12个月的，按照规定标准的100%增幅临时安置费。房屋征收

部门提供周转房的，过渡期内不支付临时安置费。

征收单位和个人生产、经营性质的非住宅，实行产权

调换的，过渡期内，房屋征收部门每月应当对被征收人按

房屋合法有效建筑面积，按照货币补偿基准价的5‰定额

标准，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征收生产、经营性质的非

住宅，实行货币补偿或者一次性安置的，按照标准一次性

给予6个月的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房屋征收范围确定时

闲置的非住宅，不给予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旧城区改建该安置在哪？
在改建地段或就近地段提供安置房

小明家属于是旧城区改建，被征收的房屋位置不错，

所以，小明希望能在原地安置，能实现吗？

解读：
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超过半数以上被征收人认

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规定的，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被征收

人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方

案。确定征收个人住宅的，被征收人选择在改建地段进行房

屋产权调换的，应当在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提供安置房。

公有房屋如何征收？
可实行产权调换或货币补偿

如果小明的房子是房地产管理部门直管公有房屋或

者单位自管公有房屋，应该如何征收补偿呢？

解读：
征收房地产管理部门直管公有房屋或者单位自管公有

房屋，原租赁关系继续保持的，应当实行产权调换；被征收

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的，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

补偿。

征收房地产管理部门直管公有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的，

房屋承租人及其配偶未享受过国家房改政策购房的，货币补偿

费的30%支付给被征收人，70%支付给房屋承租人；已按国家房

改政策购房，但未达到规定面积标准的，其不足的面积，货币补

偿费30%支付给被征收人，70%支付给房屋承租人；已按规定面

积标准享受国家房改政策购房的，应当无偿腾退。

征收单位自管公有住宅房屋实行货币补偿的，货币补偿费

全额支付给被征收人，被征收人可以按照前款规定进行分配。

企业厂房搬迁，怎么补偿？
搬迁机械设备将得到评估补偿

“按照规定，我们企业的厂房要征收，这个怎么补

偿？你能帮我查查吗？”小明的邻居向他求救。

解读：
征收企业厂房，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具有资产评

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对用于生产经营的机械设备（不含已

废弃机械设备）现值进行评估，经现场公示无异议后，按

照评估结果的10%对机械设备搬迁费用予以补偿。


